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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、修改文件 

 

一、竞争性磋商文件中，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：11. 近三年的类似业绩汇总

表；2．类似业绩是指近 2020年 3月 1日至 2023年 2月 28日，已完成或实施中

的类似项目业绩。现修改为：类似业绩是指近 2020 年 2 月 1 日至今，已完成或

实施中的类似项目业绩。 

二、因此次发布的澄清、修改文件不影响供应商编制响应文件，故原竞争性磋

商文件中其他内容不变。澄清、修改文件与原竞争性磋商文件具有同等法律力，

当澄清、修改文件与原竞争性磋商文件有不一致之处，以澄清、修改文件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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